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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校園社團資源中心創新營運計畫」 

校園學生交流活動【泡泡足球交流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為促進青年及學生社團之交流互動，增進團隊合作精神，特規劃辦理

「校園學生交流活動-泡泡足球交流賽」。本活動結合泡泡足球之趣味競賽形式，提

升整體活動娛樂性與參與度，並作為青年交流與凝聚情誼之平台。 

二、活動日期：115 年 5 月 9 日（六）13:00-18:00 

三、活動時間：13:00-18:00 

四、活動地點：武陵高中-活動中心(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89 號) 

五、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六、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七、活動對象：以桃園地區各大專院校、高中職學生社團為主，可跨校組隊，每組 6-

10 人（4人上場，其餘替補）預計 30 隊，視報名情況開放其他地區學校學生組隊

參加。 

八、賽事內容： 

(一) 流程表： 

時間 流程 說明 

13:00-13:30 報到 
1. 觀眾入場 

2. 參賽選手報到 

13:30-13:40 開幕式 
1. 長官開球、致詞 

2. 大合照 

13:40-13:45 賽制及賽程說明 
1. 主持人說明賽制、賽程。 

2. 介紹裁判 

13:45-16:35 
預賽、16 強賽 

(單淘汰制) 

1. 30 強進 16 強 

2. 16 強進 8強 

16:35-16:50 
中場休息 

(趣味互動) 

邀請觀賽民眾下場體驗泡

泡足球相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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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說明 

16:50-17:30 8 強賽、4強賽 
1. 8 強進 4強 

2. 4 強進冠亞 

17:30-17:50 決賽 冠亞、季軍賽 

17:50-18:00 頒獎及合照 
1. 邀請長官頒獎 

2. 合影 

(二) 報名資格與賽事簡介 

賽事組別 採男女、年齡混合競賽，上限 30 隊。 

組隊說明 
每隊報名人數最少 6人，最多 10 人（含 4名正式球員，6名替補隊員）

每人限報一隊，可跨校、跨年齡組隊報名，惟不得重複報名。 

報名規範 

限在學之桃園市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報名（含應屆畢業生），並應檢

附當學期在學證明文件（如已註冊之學生證、在學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

其在學身分之文件）。視報名情況開放其他地區學校學生組隊參加。 

限身高 135CM以上，100公斤以下。 

報名方式 
統一採線上網路報名，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r0DX4b  

報名時間 1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起開放網路報名。 

報名截止 11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30 隊額滿截止報名。 

報名費用 免費。 

賽事制度 

1. 比賽均採單淘汰制，每場比賽時間 4分鐘。 

2. 時間結束時，得分多者獲勝。 

3. 賽制可能會依照報名組數作調整，以賽事前 Email 公告為主。 

4. 賽事隊伍編號將依報名順序決定，並另於賽事前以 Email 公告。 

競賽獎勵 

1. 冠軍：3000元 

2. 亞軍：2000元 

3. 季軍：1000元 

	  

https://reurl.cc/r0DX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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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賽規則： 

報到 

1. 請於賽事當天 13：00－13：30完成報到。 

2. 請於指定時間內出示身分證及在學證明文件（如已註冊之學生證、

在學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其在學身分之文件）。 

3. 未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隊伍人數 

最多共 10 名球員（含 4正式球員，6名替補隊員），所有比賽均以各

隊 4名球員出賽開始，如未滿 4 名，比賽時間開始後，由裁判宣布人

數不足之隊伍棄賽，不得有異議。 

參賽限制 嚴禁跨隊參賽或冒名頂替，如有違規情形，將取消整隊參賽資格。 

暫停機制 每局各隊至多可暫停 1次，每次 20秒不停錶。 

球權 以擲硬幣方式決定球權。 

獲勝判定 

1. 比賽採單淘汰制，每場比賽時間 4分鐘。 

2. 時間結束時，得分多者獲勝。 

3. 將球踢進球門內或是球碰到球框即算得分。 

4. 平手則採點球制(各派一名輪流點球，未開球隊伍先踢，無守門先

進球隊伍獲勝) 

換人機制 該場比賽開始後，除球員受傷下場皆不換人。 

判決 
爭議處理：若賽事有比賽判決、球員資格等爭議發生，交由各場地裁

判以賽事章程及規則為依據，進行裁決及定奪，恕不受理申訴。 

其它 

1. 各隊競賽時間與順序依大會公告為準，並於會場唱名三次，未到者

視為棄權。 

2. 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及缺乏運動精神之行

為，均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 

3. 比賽時請服從裁判之判決，若因不服從判決引發爭執，將立即取消

參賽資格，另ㄧ隊無條件晉級。 

4. 兩隊隊員均需穿著主辦單位準備之泡泡足球裝備才上場比賽，並只

能用腳踢準備之比賽足球。 

5. 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記錄員以碼錶計時，除球員受傷，其餘比賽

時間一律不得停錶。 

6. 為保持運動員精神，敬請穿著運動服裝上場。 

7.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8. 主辦單位有權依氣候、場地或其他因素更改比賽時間或終止賽程，

若終止賽程不再補賽，主辦單位將另採其他公平方式遴選獲勝晉級

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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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項： 

(一) 證件審查：所有參賽者於比賽當天須攜帶身分證及學生證（應屆畢業生攜帶畢

業證書），或準備足以證明身分且貼有相片之文件（例：健保卡、在學證明、

護照等）以備查證。  

(二) 個人資料及肖像蒐集與使用： 

1. 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攝錄影、製作成文宣事務用品（如

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公開播送、網路公開傳

輸、公開上映、重製及其他非營利使用，相關個人、團體或機關單位皆不

得異議。 

2. 主辦單位得因本活動之需要，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於參加者同意之

期間內，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且

得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參加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

完整個人資訊，惟若資訊不完整者，將無法參加本活動。 

(三) 健康體能評估：所有參賽者於賽前請自行評估健康與體能狀況，如患有高血

壓、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氣喘、慢性疾病或重大疾病者，請勿參賽；另請於

賽事進行時注意安全及個人身體狀況，如有不適應自動休息或停止比賽。 

(四) 保險資訊：主辦單位於賽事期間備有醫護人員，並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意外

醫療等其他保險由參加人員自行投保。 

(五) 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活動內容之權利，若有任何最新消息，將於桃園市政府青年

事務局 FB 粉絲專頁或 Instagram 公告，恕不另行通知。 

(六) 聯絡資訊：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校園社團資源中心

或私訊官方帳號洽詢(@375zclac)。連絡電話：(03)422-5205，分機 7012、

7013、7018，0906-534-817 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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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賽程表 (Team1、Team2 為種子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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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比賽隊伍 

A場地 B場地 

13:45 Team16 vs. Team17 Team15 vs. Team18 

14:00 Team8 vs. Team25 Team7 vs. Team26 

14:15 Team9 vs. Team24 Team10 vs. Team23 

14:30 Team4 vs. Team29 Team3 vs. Team30 

14:45 Team13 vs. Team20 Team14 vs. Team19 

15:00 Team5 vs. Team28 Team6 vs. Team27 

15:15 Team12 vs. Team21 Team11 vs. Team12 

8 強資格賽 

15:30 Team1 vs. Team16or17 Team2 vs. Team15 or18 

15:45 Team8 or25 vs. Team9or24 Team7 or26 vs. Team10or23 

16:00 Team4or29 vs. Team13or20 Team3or30 vs. Team14or19 

16:15 Team5 or28 vs. Team12or21 Team6 or27 vs. Team11or22 

4 強資格賽 

16:50 TBD vs. TBD TBD vs. TBD 

17:05 TBD vs. TBD TBD vs. TBD 

冠亞軍資格賽 

17:20 TBD vs. TBD TBD vs. TBD 

冠亞、季軍賽 

17:30 TBD vs. TBD TBD vs. TBD 

 


